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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运行模式之异化

与体系重构

——以离婚纠纷排斥“调确”与调撤现象的二律背反为视角

论文提要：

从刚性治理到柔性治理，从被动司法到能动司法，从“案

结事了”到“抓前段、治未病”，“人民调解+司法确认”

制度在此背景下打开“潘多拉”之盒。我国立法排斥离婚纠

纷适用“调确”制度，但在司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离婚纠纷在实践中调解撤诉的新思路应运而生。成功的制度

往往不是来自人为的创新设计，而是来源实践的千锤百炼。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目标，最重要的不是描绘法治蓝图，而

是社会矛盾实质性化解，于是这朵“东方之花”在现代化审

判体系中应取得一席之地。为此，本文从其因背离立法和运

行模式异化而陷入心猿意马的境地出发，对诉前“调确”制

度与离婚纠纷调撤现象之间的二律背反进行实证分析，剖析

该制度在现实冲突选择中的生存逻辑，进而对其进行制度化

体系建设，以期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视野下的治理法治化。

（全文 13623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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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创新观点：

打开“潘多拉”之盒，通过实证全面扫描分析，从裁判

选择、裁判实效、裁判结果三个维度，阐明僵化排除“调确”

制度之成因，并对其现实阻碍进行解读，论证“调确”制度

之现实可行性。最后，该文打破涉身份关系不予司法确认的

立法规定，激活“调确”制度蕴含的价值，寻找离婚纠纷化

解的第三条道路——让“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迈向法

治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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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正文：

有一百条法律，却有一百零一个问题。

——法谚

制度之光能普照天下，亦能被乌云蔽日。在人民法院探

寻司法分流的路途中，“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在实践

运行中，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然而，理想的恢宏与路径

的模糊如盲人摸象，让我们感知诉前分流的艰难与尴尬。

一、心猿意马：离婚纠纷在诉前“调确”之间徘徊

我国立法对确认婚姻关系案件排除适用“人民调解+司

法确认”制度，彰显公权力对婚姻保障的最大化。但是离婚

纠纷诉前调撤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反映出法院在能

动司法语境下对多元解纷的积极探索，由此产生司法实践与

立法规则的冲突。

（一）管窥：打开潘多拉之盒——司法审查的二律背反

案例一：裁定驳回人民调解离婚协议书之确认
①

祝某与屈某夫妻二人因解除婚姻关系发生纠纷。2022 年

2 月 13 日，两人相约到所在的街道办事处设立的人民调解委

员会进行调解，双方没有财产纠纷，在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

二人就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达成了离婚协议。第二日，两人

又相约到某法院就达成的离婚协议申请司法确认，该法院裁

①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法院制作的（2022）陕 0118诉前调书 12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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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驳回二人申请。

该法院认为，申请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系确认婚姻关系，

不符合司法确认的法定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之规定，
②
裁定

驳回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有效的申请。

案例二：人民调解助力离婚纠纷诉前化解之路
③

冯某与徐某夫妻二人因离婚纠纷诉至 H 法院，2022 年 4

月 18 日 H 法院受理后将案件推送至人民调解平台，由特邀

调解员闫某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协议对

双方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做出了约定。

H 法院认为，离婚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
④
制作《民事调

解书》，认可人民调解离婚协议的法律效力。同时，依据“诉

前调”号的相关规定，
⑤
编立“诉前调书”文号。

（二）论争：殊途何以同归——司法审查的实践困惑

从上述两则案例反思，案例一依据现行法律规定，法院

裁定驳回申请，二人婚姻关系未解除；案例二亦依据现行法

律规定，但法院依据人民调解离婚协议制作了《民事调解书》，

二人婚姻关系解除。两者区别为何如此之大？法院到底能否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

不予受理：（一）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或者不属于接受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二）确

认身份关系的；（三）确认收养关系的；（四）确认婚姻关系的”。
③ 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制作的（2022）鲁 1724 诉前调书 207 号民事裁定书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
⑤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下发<关于“诉前调确”“诉前调书”相关问题答复口径>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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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调解离婚协议书进行司法审查？“人民调解+司法确

认”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模式之异化让人深感困惑。

困惑一：H 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本质是否属于对人

民调解离婚协议进行“确认”？根据最高法院相关规定，
⑥

对于委派人民调解组织或者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的案件，调

解成功后可以申请司法确认，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编

文号为“诉前调确”；对于指派法院内部法官进行调解，调

解成功后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编文号为“诉前调书”。

如果调解不成功，进入诉讼程序，调解成功后出具《民事调

解书》，编字号为“民初”。因此，我们认为，H 法院出具

“诉前调书”文号《民事调解书》，其本质就是对人民调解

离婚协议的认可。（见图 1）

⑥ 同脚注○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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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H 法院诉前分流流程图

困惑二：H 法院的“确认”是否属于离婚纠纷诉前司法

审查“有限扩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和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
⑦
人民调解离婚协议因涉及婚

姻关系解除的约定，法院不可以司法确认，即人民调解离婚

协议不属于法院离婚纠纷诉前司法审查的范围。但 H 法院出

具《民事调解书》行为本质却是对人民调解离婚协议书的“确

认”，认可人民调解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并依据其内容“确

认”双方当事人婚姻关系解除。因此，H 法院的“确认”行

为属于对离婚纠纷司法审查的扩张，但形式上变相制作《民

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七条：“当事人申请司

法确认调解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一）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二）

不属于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三）申请确认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收养关系等身份关系无效、有

效或者解除的；（四）涉及适用其他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审理的；（五）调解协议内容涉

及物权、知识产权确权的。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发现有上述不予受理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当事人的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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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调解书》，将其“确认”范围限制于“诉前调书”。我们

认为，这应该属于离婚纠纷诉前司法审查的“有限扩张”。

困惑三：H 法院扩张诉前离婚纠纷司法审查是否与现行

诉前“调确”规定相悖？根据现行相关法律规定，
⑧
申请确

认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收养关系等身份关系无效、有效或

者解除的，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所以，H 法院扩张诉前离婚

纠纷司法审查行为确实与现行法律相悖，系司法实践对现有

规范的突破。但是，“人民调解”属于纠纷化解方式，对离

婚纠纷进行调解，必然涉及婚姻关系的状态，而婚姻关系不

同于普通身份关系。对于普通身份关系，以客观“有或无”

为基础；对于收养关系，其有《收养法》的严格规定；
⑨
两

者都不因调解成功或失败导致确认“存在或不存在”法律关

系。但婚姻关系中，与其他只能依托客观事实的法律关系不

同，其存在“确认婚姻关系解除”的情形，而确认婚姻关系

解除的前置依据来源可以是人民调解的结果。因此，对离婚

纠纷诉前司法审查进行扩张存在可能性，能否以“调确”《民

事裁定书》的形式确认有待商榷。

总之，离婚纠纷面对“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司

法实践如疾风小草般摇摆不定，以致司法适用率极低，没有

真正发挥其应有价值功能，多元解纷何以殊途同归？

⑧ 同脚注○7 。

⑨ 《收养法》第十五条之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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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叶知秋：诉前“调确”制度运行模式之具象扫描

在当下中国诉讼爆炸的时代，能动司法理念在诉讼经济

背景下日益重要，“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在实践中能

否实现助力诉源治理功能的最大化？我们通过设置检索条

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人民调解”“离婚纠纷”为关键

词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到 2020 年至 2022 年三个年度 61

份与人民调解离婚协议书有关的离婚案件文书。通过人工筛

选，排除 7 份执行裁定书和 1 份再审裁定书后，获取 58 份

涉及人民调解离婚案件的有效样本，包括判决书、调解书、

裁定书三种类型。然后我们对上述 58 份有限样本进行全面

分析，发现端倪：

其一，从裁判选择维度看，“调确”运行实践不受青睐

在裁判选择方式上，各地实践千差万别，主要表现为五

种情形：第一种，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离婚协议，当事

人申请司法确认，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驳回申请，共

1 件；第二种，法院受理后诉前推送至人民调解委员会，人

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离婚协议，编立“诉前调书”文号，

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离婚，共 5 件；第三种，当

事人起诉到法院，法院立案后推送至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

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离婚协议，当事人申请撤诉，法院出具

《民事裁定书》，共 32 件；第四种，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达成离婚协议，当事人起诉到法院，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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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不准予离婚，共 9 件；第五种，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

成离婚协议，当事人起诉到法院，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

判决准予离婚，共 11 件。（见图 2）

图 2：“人民调解+司法确认”运行实践情形图

其二，从裁判实效维度看，“调确”运行模式逻辑错位

对上述五种情形深入分析，其中有两种类型支持适用

“调确”制度，实现了“调确”的实效，分别是：第一种类

型，法院受理后诉前推送至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

会调解达成离婚协议，编立“诉前调书”文号，法院出具《民

事调解书》，共 5 件，占比 8.6%。对这 5 件以“诉前调书”

文号出具的《民事调解书》进行梳理，5 份文书出具程序相

同，全部来源于同一法院，属于离婚纠纷类案处理，由法院

先行收下当事人提交的离婚材料，然后再将案件材料推送至

1

（数量：件）

5

32

11
9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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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委员会，民调组织调解成功达成协议后，再将案件

反推给法院，法院出具能够证明双方夫妻关系已解除的法律

文书。由于此类离婚纠纷还没有立案，仅在受理阶段，属于

诉前调解，故文号编立为“诉前”。第二种类型，当事人起

诉到法院，法院立案后推送至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

员会调解达成离婚协议，当事人申请撤诉，法院裁定准予撤

诉，共 32 件，占比 55.2%。这 32 份裁定撤诉的离婚案件，

均为法院立案后，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达成

协议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撤诉。上述两种情形，无论是法

院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出具《民事调解书》，还是依据当事

人撤诉申请出具《民事裁定书》，均属于法院对人民调解离

婚纠纷工作的认可或确认，实质支持了人民调解的结果，赋

予了人民调解离婚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但在逻辑上却导致

“调确”运行模式的错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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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人民调解+司法确认”运行实效分析图

其三，从裁判结果维度看，“调确”运行功能殊途同归

对 5 种情形全面分析，我们发现，当事人达成人民调解

离婚协议书，但法院排斥适用“调确”制度的情形有三种。

第一种类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离婚协议，当事人申

请司法确认，法院裁定驳回申请，共 1 件，占比 2%。第二种

情形，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离婚协议后，当事人起诉到

法院，法院判决不离婚，共 9 件，占比 15.5%。对于上述两

种情形，无论是裁定驳回申请还是判决不准予离婚，当事人

的婚姻关系均未解除，法院对人民调解离婚协议进行审查时

均持否定态度，第一种是否认直接驳回申请，第二种否认则

是判决不准予离婚。虽然这两者在裁判形式上有很大差异，

但其裁判结果实质均否认了人民调解离婚协议的效力。第三

种类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离婚协议，当事人起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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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共 11 件，占比 18.9%。虽然这种

情形与第一种类型裁判效果相同，与第二种裁判形式相同，

但在“调确”运行功能上有显著差别。第三种情形中，法院

以《民事判决书》的形式判决当事人准予离婚的行为，其与

法院以《民事裁定书》的形式确认当事人离婚的行为，在证

明双方当事人婚姻关系解除的功能上并无差别。（见图 4）

图 4：“人民调解+司法确认”运行功能情形图

通过上述统计分析，面对现行诉前调解分流制度应对离

婚纠纷的实践尴尬，我们认为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

第一，无为主义下的保守选择。从诉的种类上面看，对

婚姻关系的确认属于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而“调确”制度

主要意旨解决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和执行问题，调解协

议表现形式多为给付之诉。作为一种以“给付之诉”为设计

与“人民调

解 + 司 法 确

认”效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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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制度，有必要将不具备明确给付内容的案件排除在受

理范围之外。但深层次思考，“调确”制定的初衷更是为了

破除“案多人少”的结症，能够更快更好的实质性化解纠纷，

所以面对“司法确认”制度的局限，可以进行创新与突破，

而不是保守选择背后的一味排斥，从而落入无为主义的窠臼。

第二，理想主义下的机械选择。由于婚姻关系具有公示

性，一般需要履行一定的行政手续才能形成，
⑩
进而解除婚

姻关系最理想的方式，便是“源头解除”，即到民政局办理

离婚登记。但结合中国离婚纠纷攀升之实际，越来越多的离

婚纠纷涌入法院，在审判能力现代化要服务好中国式现代化

的大背景下，⑪法院与民政局联动解纷的路径，必然要求打

破这种理想主义下登记离婚的机械选择，在行政确认（离婚

登记）的范畴下，从司法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出发，开

辟出司法服从治理逻辑的“司法确认”之道。

第三，实用主义下的逃避选择。把“真理”归结为“有

用”，是实用主义功利化的特点之一。法院在适用司法确认

规范时，将影响当事人诉权认为是不可突破的“真理”。当

事人诉权在离婚纠纷中具体表现为，当事人达成人民调解离

婚协议后，仍可以到法院起诉离婚，而如果法院对人民调解

离婚协议书进行确认后，当事人不可以就离婚纠纷再到法院

提起诉讼。在实用主义下，仅考虑制度的“有用”性，即法

⑩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九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

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⑪ 孙智勇：《做深做实能动司法，为中国式现代化助力》，载《人民法院报》，2023年 7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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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不对人民调解离婚协议书进行确认。但是，向法院申请司

法确认是需要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的，双方申请采取该制度

化解矛盾时，当事人就已经行使了要求国家公权力介入的权

利，这种寻求公权力保障的行为与“当事人诉权”的本质是

相同的。因此，法院“一刀切”排除人民调解离婚协议书确

认的行为，从表象上看是实用主义下，法院将保护当事人诉

权的“真理”归为排除司法确认的“有用”，其实质是一种

滞后于时代权利演变的逃避选择。

实践游离于理论的林壑，绝大多数法院处理离婚纠纷的

司法实践与“调确”制度的设计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化解

离婚纠纷的多元化路径，在排斥“调确”适用的司法实践中，

受到阻碍而被扭曲，如何在多元解纷背景下实现殊途同归？

值得我们深入探寻。

三、抽丝剥茧：诉前“调确”制度实践运行之阻碍解剖

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背景下，化解纠纷不仅要“案结”，

更要“事了”，法院审判要以实质性化解矛盾为目标，主动

融入社会治理，实现“抓前端、治未病”。然而，司法实践

中大多数法院直接僵化排除“司法确认”的适用，甚少考虑

具体案件处理效果，这种处理方式导致诉源治理受限广为诟

病。⑫

（一）“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运行之现实藩篱

⑫ 郭娟：《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反思——以 YC市某区的典型个案分析为切入点》，载《第八

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论文集》，2016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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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官理念 “不能动”。有史学家研究表明，中国历

来就有注重社会组织和运行效率的朴素追求，民事诉讼活动

亦不例外，由此“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孕育而生。⑬但

就现行的“调确”制度适用而言，法官依据具有滞后性的“调

确”法律规定，被动的、消极的不考虑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

惯性地直接僵化排除“司法确认”适用，养成了法官“懒审”

思维。例如，对人民调解离婚协议的确认，当前规范对其消

极处理，进而绝大多数法官基本上采取“驳回申请或不予受

理”的否定态度。因此，法官理念不“能动”导致的“懒审”

思维养成，不仅会削弱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更大大减弱

了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工作的积极性，导致人民调解工作开展

更加困难，引发被调解人员的不满，容易滋生更多的矛盾纠

纷。

2.前端动力“不充足”。“调确”制度中，最为重要的

便是前端的调解工作。如果“前端”调解动力不足，导致人

民调解协议书质量不高，则更难被法院予以确认。实践中，

“前端”调解动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民调

解员能力参差不齐。大部分人民调解员属于被调解人所在街

道办、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制作人民调解协议时不会使用

“法言法语”，更有甚者“意思表示有歧义”，这使得人民

调解协议书很容易被驳回。第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过低。

⑬ 江伟：《民事诉讼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66-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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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建立在调解成功后，将案件录入系统，

经审核合格的基础上：案件涉及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为重大

疑难案件，每件补贴 300 元。⑭而案件涉及金额在 10 万元以

上的案件，法院收取的诉讼费成本为 2500 元。⑮可以发现人

民调解员补贴经费明显过低，这直接影响人民调解员开展调

解工作的积极性。

3.调确文书“不公开”。最高人民法院规定，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开始，“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不再在互

联网公开。⑯不公开的原因是考虑调解的特殊性，调解往往

具有“妥协与让步”的性质。只要协议不违背法律规定，调

解协议内容均可约定，法律给予双方当事人以调解方式化解

纠纷时较大的自主权，协议内容属于调解当事人的主观意愿，

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的需要，便将司法确认案件的裁定文书

不纳入互联网文书公开的范围。如果“不公开”制度理论正

当性建立在裁判文书的内容必然会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基础

上，那么文书内容必须“升格”到独立的“应当”不公开类

型。⑰因此，在司法确认的文书不满足“应当”不公开类型

的内容时，那么就应该部分性公开。例如，离婚纠纷人民调

解协议司法确认文书部分内容的公开，正好符合婚姻关系公

⑭ 参见重庆市江津区司法局发布的《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重庆市江津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实施办法（征

求意见稿）>意见建议的通知》第二章“案件分类及补贴标准”。
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超过 1 万元至 10 万元部分的，按照 2.5%交纳”。
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在互联网公布：（三）以调解方式结案或者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但为保护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确有必要公幵的除外”。
⑰ 候学宾：《裁判文书“不公开”的制度反思——以离婚诉讼为视角》，载《法学》，2020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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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性的法理要求。

4.虚假调确“不入刑”。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司法确认

不会构成虚假诉讼，司法确认是对调解协议效力进行的确认，

而虚假诉讼是提起虚假民事诉讼产生的。⑱但是在“调确”

制度中，法院在审查确认调解协议案件时，是由当事人自主

本着诚信的原则，对调解协议所涉及到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

进行陈述与回答。而法院只是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合法性

的审查，关于事实的大部分合理性审查是交给了人民调解组

织，法院对其只是进行简单的事实查明（没有开庭审理）。

⑲对此，就存在双方当事人利用司法确认行为逃避债务或者

其他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而司法确认是非诉行为，加之

我国法律没有对非诉行为之虚假确认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做出规定，这就导致了当事人利用虚假确认有机可乘。即双

方当事人逃过或迷惑人民调解员，达成调解协议，虚假申请

协议确认。

（二）“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运行之理性拷问

1.立法层面：法律规范的先天不足。我国现行立法对“调

确”制度范围并未进行细致规定，涉及能否申请司法确认的

问题散见于一些司法解释中。典型规范为 2011 年《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以下

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 【虚假诉讼罪】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

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⑲ 周明：《多元解纷体系下司法确认案件的审查规则完善——以防范虚假调解协议的风险为视角》，载《全

国推进依法治国的地方实践（2021）》，2022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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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2011 若干规定》）第四条、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

称《2015 民诉解释》）第三百五十七条。这两个文件均采取

否定式规范（表述为：以下...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不

予受理；人民法院受理的，应当驳回）。司法实践中，人民

调解达成的协议属于《2011 若干规定》、《2015 民诉解释》

消极情形时，一般按照此规则机械作出了处理。然而，201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以下简称《2010 调解法》）

未对民事案件不可调解的内容作出规定，结合上述两个文件

的内涵，从立法层面看，“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还有

存在突破的可能。例如，确认婚姻关系解除的“人民调解+

司法确认”亟待探讨。

2.文化层面：治世价值的多元冲突。自汉代将儒家思想奉为

统治理念之日起，“无诉”的文化价值就已经产生，一直延

续到清末。⑳“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与传统“以和为贵”

的思想相契合，其人民调解便是以说理斗争为过程，在息事

宁人的基础上顺应人情，解决其中人际和谐问题。以文明理

性解纷的过程，便是实质性化解纠纷的真谛所在，
㉑
但随着

社会法治化进程加快，民众的法治意识与法治思维不断提高，

化解纠纷的观念和需求逐渐多元化的同时，群众面对矛盾冲

⑳ 李维睿：《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儒家思想与中华法系再认识——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 2015 年年会

综述》，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 4 期，第 130-135 页。

㉑ 张光辉: 《“枫桥经验” 的协商民主意蕴》，载《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年第 1 期，第 10-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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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时更希望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更有甚者曲解地认为开庭

审理后，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才能真正的实现权益保障，

致使在法治化建设进程中衍生偏离出民众过度追求诉讼的

执念。可是，这种现象与当前人民法院实质性化解纠纷的工

作任务相冲突。为争一纸“胜诉”判决的私念，要求必须通

过诉讼方式断曲直，其本质是民众“是非观”扭曲的一种表

现。因此，民众传统“无诉”理念与现在法治思维的碰撞，

使得“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还存在需要进化的方面。

例如，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预先介入，让人民调解成为法院

非诉化解方式的一个“天然”延伸。

3.制度层面：审查机制的选择博弈。在“调确”制度审

查机制层面，存在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争议。有学者认为，

应该以形式审查为主，契合司法确认追求高效简便的需求，

即使导致了错误了，可以相应的救济渠道来解决。
㉒
也有学

者认为，纯粹的形式审查无法发挥起码的过滤作用，但采用

完全的实质性审查，又会使其与争讼性路径雷同化。
㉓
还有

学者认为，需要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的结合。
㉔
鉴于审

查机制的博弈，这就给人民调解协议书制作水平高低制造了

契机。如果仅对协议进行形式审查，不存在显示公平、公正

的情形，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的，法院应当裁定确认协议有

㉒ 胡辉：《人民调解协议之司法确认程序再探——以程序运行为中心》，载《广西社会科学》，2021 年第

5 期。

㉓ 潘剑锋：《民诉法修改背景下对“诉调对接”机制的思考》，载《当代法学》，2013 年第 3 期。

㉔ 洪振华、曾殷志：《人民调解协议及其司法效力》，载《理论视野》，201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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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但如果对协议进行实质审查，就协议中涉及的内容，存

在依职权查明的情形。例如，人民调解离婚协议中对财产部

分的约定，存在利用离婚规避债务的风险，进而要进行审理。

4.实践层面：司法权威的利益衡量。法院在受理司法确

认案件时，如果将审查标准提高为严格的实质性审查后,即

出现了将“非诉性质”的审查程序“诉讼化”的倾向。
㉕
而

调解的本质是双方让步与妥协的，法院因申请主体不适格、

涉案标的额超过该级法院受案标的额等情形，就其中的“让

步与妥协”直接适用“兜底条款”排除司法确认的行为，
㉖

属于法院在司法位阶的强势所在。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

的数据显示,部分法院在某些时间节点批量机械裁定驳回的

数量畸高。导致司法实践中一定期限内批量裁判和批量错误

的原因，有可能是部分法院任性执法或消极裁判。规范赋予

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更好地面对新的纠纷情况、类型,

而不是允许其任意裁判。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面对

法律规定不明确时，机械或者任意适用规则进行裁判，对“调

确”制度推动非诉解纷机制的发展造成了阻碍。

四、拨云见日：激活诉前“调确”制度内在价值之必要

“人民调解+司法确认”作为一项特殊的民事程序，是

在司法确认规范下独立运行的，既具有私法性质，又具有公

㉕ 胡学军、孙亮：《系统论视角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内在机理与制度优化》，载《江西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0期。

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358 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

回申请的情形，其中包括五种具体情形和一项“兜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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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质，既要追求效率，又要追求公平。在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人民法院主动融入多元共治

势在必行。因此，“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无疑迎来了

新时代的曙光，激活其内在价值、探寻其实现路径，存在其

正当性与迫切性。

（一）聚焦“历史进程”维度，契合能动司法的理念

法治建设历史经验表明，无论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急剧变

迁，司法机关从来都是积极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强大力量；

从延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枫桥

经验”，畅通了人民群众矛盾纠纷解决渠道，是能动司法的

成功经验。
㉗
而“人民调解+司法确认”正好契合现代社会能

动司法的观念，其作为多元解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涵射

出我国“无诉”“和合”的理念,是现代司法体系中的东方

元素，其中蕴含着历史发展进程中文明的价值，不仅有利于

在综合各“事实”基础上作出判断,也有利于维系各方的感

情。同时，其不仅顺应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历史发

展进程中文明取向，还避免了“矛盾解决、人情亦断”的冲

突。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张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审查

范围，激发当事人在发生纠纷时选择调解这一柔性制度化解

的意愿,实现基层自治与国家法治的无缝衔接,避免当事人

的讼累,有效地减轻法院的负担。

㉗ 陈嘉鑫、潘墨泽、王泊勋：《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优化路径》，载《应

用法学评》，2022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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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围绕“内在逻辑”维度，吻合公私兼顾的观念

公权与私权博弈的本质是利益竞合。一方面，由于代表

个人利益的私权天然抗拒代表公权直接介入，
㉘
如民事纠纷

往往涉及个体利益的冲突，采取人民调解的方式才是民事纠

纷化解的最佳方式。另一方面，为了确保个人利益最大限度

地实现，又需要公权对私权适当介入，
㉙
如人民调解后达成

的协议其效力与“民事合同”性质相同，没有强制执行效力，

但当事人为寻求最大限度的保障，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法院通过对调解协议审查实现公权对私权的适当干预，使得

个人利益最大化实现，让调解协议能够落到实处。但国家公

权力的保障不会主动出击，其一，寻求公力保障需要私权主

动请求，即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有效需要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

其二，对申请公力保障设定范围，即法律明确规定了不能申

请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类型。因此，如何更好的实现

司法机关（公权）与人民调解（私权）的衔接，就需要对当

前现实背景下制度实现路径的构建进行把握。

（三）立足“外部支撑”维度，符合公示需求的概念

以婚姻关系的确认为例，婚姻的“公示性”自古便受到

重视，《汉书·礼乐志》记载:“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

苦，而淫辟之罪多。”所以不论贫寒百姓，达官贵人，不可

㉘ 美浓部达吉：黄冯明译《公法与私法》，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2003 年版，第 150-166 页。

㉙ 同脚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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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一定的仪式。
㉚
在现代，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或者离

婚登记，便是婚姻关系公示性的一种体现。通过国家公权力

的介入——登记，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的状态予以公示确认。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㉛
夫妻双方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

记手续需要离婚协议书，即婚姻关系的行政确认。法理学角

度分析，行政机关有权对公民的婚姻关系进行行政确认，那

么司法机关也应有权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进行司法确认。
㉜

因此，人民调解下离婚协议书申请司法确认，有其法理支撑，

也可以实现婚姻关系公示性的需求，利用国家司法权对法律

关系进行公示，能有效保障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

纵观全国法院离婚纠纷司法实践，诉前调撤现象已在其

他地区有迹可循，部分地区已开启实践之先河。例如，蓬溪

县法院联合蓬溪县民政局出台《登记离婚协议司法确认的衔

接工作办法》，
㉝
就人民调解离婚协议书司法确认做出了规

定，实现了对“调确”制度受理范围的突破。另外，玉州区

法院通过联动司法局、民政局等主动作为，鼓励当事人达成

的人民调解离婚协议书申请司法确认。
㉞
上述两起，均是新

时代背景下，为实现离婚纠纷诉源治理，打破传统“调确”

㉚ 郭敬波：《隐婚与婚姻公示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21 年第 7 期。

㉛ 《民法典》第 1076 条：“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

离婚登记。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

的意见”。

㉜ 张义泰：《民事诉讼中行政确认与司法确认的关系》，载《人民司法》，1998 年第 12 期。

㉝ 《登记离婚协议司法确认的衔接工作办法》中规定：“即经蓬溪县婚姻登记中心调解达成离婚协议后，

双方当事人可以就协议中涉及子女探视、抚养费的支付、财产分割、夫妻共同债权分割、夫妻共同债务分

担等内容自离婚协议生效之日起 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㉞ 《推广离婚协议书司法确认 有效推进诉源治理——玉州区法院玉林人民法庭到区政务中心推广离婚协

议书司法确认新举措》，载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009377，最后访问 2023 年 7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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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中法院不受理确认婚姻关系申请的规则。

（四）着眼“发展前景”维度，切合诉源治理的蓄念

综合各地经验来看，“案多人少”的结症，从“需求侧”

而言，存在两大应对措施：第一，从当事人对法院的司法需

求出发解决；第二，从法院司法力量供给出发解决，而兼具

“提高诉前调解概率”“实现多元解纷联动”特性的司法确

认程序，便是两大应对措施综合落实的具体映射。“人民调

解”与“司法确认”的组合是相互促进、相互借力的，一方

面，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化解时得以确认，大大提升“人

民调解”的公信力；另一方面，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对

更多案件进行调解后，让更多纠纷从源头化解，使得更少矛

盾进入审理程序。因此，这两种制度相互形成良性循环，真

正地实现了诉源治理。另外，共同体是社会基础和价值本源，

㉟
在当前社会倡导的多元共治模式下，各个纠纷化解机构均

无法割裂，人民法院若孤立办案只能导致纠纷化解率低下，

甚至积重难返。因此，各个纠纷化解机构应加强沟通协调、

相互配合，对司法确认审查范围进行有限扩张，是新时代赋

予人民法院的使命担当。

五、破茧成蝶：重构诉前“调确”制度之机制体系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司

法探索过程：多元化解纠纷机制（2003 年开始）——诉调对

㉟ 孙国华：《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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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机制（2007 年开始）——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2010

年开始）——现在。
㊱
在新时代“枫桥经验”视野下，“潘

多拉”之盒已开启，如何让“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发

挥其应有作用，不仅仅是停留在机制层面，更要激活该制度

的价值功能，从其出发点、关键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四点”

合一，构建“四点合一”制度化体系。(见图 5）

04

03

02

01
出发点

司法机关提前介入，调解材料预先审
核

关键点

成立“调确”审查小组，限缩实质审查
范围

着力点

实行调解资格认证，
提高调解补贴经费

落脚点

强化案例指导宣传，构建诚信告诫制
度

“调确”制度
实现路径

㊱ 郭娟：《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反思——以 YC市某区的典型个案分析为切入点》，载《第八

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论文集》，2016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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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四点合一”机制图

（一）出发点：构建“提前介入+预先审查”前置机制

传统司法确认的前置环节，即人民调解部分，与司法确

认程序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程序，法院是不参与其中的，并且

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法院进行审查的程序

本质是一个非诉讼程序。但是在当前能动司法的背景下，法

院就司法确认审查受理范围有限扩张后，法院需要提前介入，

即司法机关提介入前期人民调解程序中，变通了司法确认的

启动方式。法院提前介入是对调解工作引导，而不是对案件

进行审理。因为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坚守审判中立是确保司

法公正，是现代诉讼制度不可突破之底线。
㊲
法院通过提前

介入，实现非诉调解全程业务指导与监督。立案庭负责诉调

对接法官受理纠纷后的具体流程：首先，联系人民调解组织

对案件进行调解。其次，在调解过程、收集资料等各个阶段

进行全程业务指导，具体包括：一是调解方案的推荐；二是

法律规定的讲解；三是诉讼风险的释明；四是收集材料的引

导。
㊳
最后，调解成功后，法院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制作调解

笔录和调解协议。同时，人民调解组织或人民调解员需要积

极主动与法院联系和沟通，以便法院可以及时处理调解过程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促进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法院在进行全程业务指导的同时，对调解协议、证据等

㊲谢佑平：《刑事司法权力的配置与运行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版，第 208-209 页。

㊳刘承国：《“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实践价值探析》，载《中国法治》，2023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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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合法性、规范性进行预先审核。该预先审查时当事人

仅按照起诉时应该准备的材料标准进行提交。预先审查的本

质是分流，对于争议较大无法调解的案件，登记立案；对于

有调解可能的案件，按照司法确认流程处理，引导其通过人

民调解化解纠纷。

（二）关键点：构建“专业审查+有限扩张”组织机制

为了提高“调确”审查的规范性、严谨性，法院设置专

门的“调确”审查小组，审查小组的人数可根据法院自身的

人员安排设置，审查小组的法官专门负责审查确认调解协议

案件，这并不意味着审查小组的法官不需要审理其他类型的

案件，只是将确认调解协议案件都交由审查小组的法官进行

审查，同时法院也需注意工作分配的合理性，避免增加法官

工作负担。设置专门审查小组可以减少同案异裁的发生，提

高法官的工作效率。

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诞生于自主、自愿的调解机制,其

内容所涉的民事法律关系诞生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治行为。而

坚持依法调解、依法确认的要点亦在于：既要在法治轨道上

运行,又要限制私人纠纷处理之外部性。
㊴
要改变法院对驳回

事由的过度解读，杜绝错误适用诉讼程序导致审查过严的现

状。启动司法确认程序的条件是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已经

体现了自愿原则,法院不应主动审查调解协议的形成及内容

㊴ 熊浩：《论中国调解法律规制模式的转型》，载《法商研究》，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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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愿性,但是应保留在当事人提出异议时进行审查的权力。

实质审查仅应当关注私益上的可执行性和公益上的合法性：

前者主要是对权利义务关系内容明确的要求,后者主要是对

调解协议合乎法律强制性规定,符合国家、社会利益与他人

合法权益,以及被公序良俗容许的要求。
㊵
以离婚纠纷适用

“调确”模式为例，人民调解离婚协议书一旦被确认，面临

的就是当事人诉权的削减，双方当事人不能就离婚纠纷重新

起诉，确认裁定书具有既判力。

综上，必须就法院审查调解协议进行有限度的扩张，这

就意味着离婚纠纷“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的实现路径必须

设置门槛。首先，符合判决离婚标准。离婚纠纷“人民调解

+司法确认”需要满足“判决”离婚同等标准，即夫妻感情

确已破裂，具有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

待、遗弃家庭成员等等。
㊶
其次，财产分割情况真实。不存

在利用人民调解协议的方式规避债务，夫妻双方人民调解离

婚协议书中，就财产分割的约定是自由的，但应遵循诚实信

用原则，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

（三）着力点：构建“资格认证+经费补贴”保障机制

继续沿用《特邀调解规定》对特邀调解员的要求，吸纳

人民调解领域的优秀调解员，在此基础上对特邀人民调解员

㊵ 马登科：《协议类执行依据的审查逻辑和制度完善》，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
年第 6期。

㊶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

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

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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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邀调组织提高准入门槛。首先，法院定期对调解员开展

业务培训与专业知识考核。一方面，重点对基层调解力量开

展培育工作，主要进行调解技能指导与法律规范培训；另一

方面，由法院组织特邀调解员考试，考核通过后颁发特邀调

解员证书，以考核方式促进人民调解员法律素养的提高，进

而促进人民调解协议的规范性、合法性。其次，法院提供要

素式调解表格，
㊷
要求每一件司法确认案件中，都需要有要

素式调解表格，目的在于规范人民调解员的调解行为和调解

内容，使其紧紧围绕案件的要素点进行调解。最后，法院提

供调解协议模板供调解员参考，避免因调解协议内容有歧义，

而导致调解协议无法得到确认。

法院既然对人民调解员的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

在待遇上也要有相应的提高。从司法部《关于人民调解工作

发展调研报告》可知，分配到每个调解员的补贴经费为 220

元。
㊸
故需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经费支持，法院对受理案

件分流人民调解，成功后进行补贴。司法确认是特别程序的

一种，原本法院对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不收取诉讼费。
㊹
但

为了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补贴，法院可将人民调解员调解成功

申请确认的案件，按照普通民事案件减半收取诉讼费，补贴

㊷ 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北京丰台区司法局、北京丰台区诉前调解人民委员会联合制定印发《要素式调解

指南》。

㊸ 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人民调解处：《2016 年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报告》，载《人民调解》，2017年
第 6期。

㊹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不交纳案件

受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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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人民调解员。简单而言，纠纷是由双方引起的，人民调

解员成功帮助矛盾化解后，那么双方就应该约定好，由谁来

为人民调解员的服务行为买单，其本质是将调解化解纠纷的

行为视为一个商品，而当事人需要支付纠纷成功化解费用给

人民调解员，如果调解协议被人民法院确认，那么由法院收

取费用后补贴给人民调解员。

（四）落脚点：构建“案例指导+诚信告诫”风险机制

对于来法院立案的当事人，通过诉前分流程序，主动向

当事人介绍推广“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并且向当事

人展示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确认案例，以提升“调确”

的公信力及吸引力。另外，乡镇人民法庭在进行法治普法活

动时，可以在宣讲内容中，插入讲解推广司法确认非诉制度，

让更多的村民了解“调确”制度，吸引乡贤人士积极主动通

过考核加入到特邀调解员群体中，共同缔造和谐乡村。

同时，为了防止虚假“调确”的发生，法院在推广介绍

与普法宣讲“调确”制度时，释明虚假“调确”的法律责任，

构建诚信“调确”告诫制度。此外，引入《诚信调确保证书》，

即要求申请司法确认的双方当事人填写《保证书》——“当

事人违反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行为，应当视为其放弃了司法

确认的相关权利”。并且在《保证书》中附上虚假确认的相

关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以此告诫双方不允许进行虚假确认

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合法权利。（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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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实现路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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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司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应家事纠纷实质性

化解的社会需要，离婚纠纷在司法实践中调解撤诉的新思路

应运而生。构建“专群”结合的“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

度，需要法院、人民调解组织及当事人三方“四点合一”共

同发力，打破婚姻关系不予司法确认的立法规定，激活“调

确”制度的内在价值，寻找离婚纠纷化解的第三条道路——

让“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迈向法治应许之地。


